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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五届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于 2019 年 9 月

27日召开了公司董事会五届二十次会议。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。

应参加本次通讯表决董事会的董事 9人，实际参加通讯表决董事会的

董事 9人。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审议并

通过以下决议： 

 

一、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

流动资金的议案 

同意公司将“北内路创意产业园区改造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北内

路项目”）的投资总额由 2.65 亿元调整为 1.30 亿元，由上海电气集

团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气置业”）和上海国润投资发展有限

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元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项目公司作为

实施主体，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 2,000万元（项目公司名称以工商询

名核准为准），电气置业持有项目公司 60%的股权，出资额 1,200 万

元。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由 2.26 亿元调减为 6,600 万元，该部分募集

资金由公司增资电气置业，由电气置业以银行委贷方式给项目公司用

于北内路项目建设，委贷利率按年 8%计息。 



 

 

同意公司投资 7.77 亿元建设上海电气南通中央研究院项目，该

项目由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（南通）科创中心有限公司实施，投资总

额中包括土地费用约 0.51亿元，建造成本 7.26亿元。其中将募集资

金中 7.26 亿元增资上海电气（南通）科创中心有限公司，用于上海

电气南通中央研究院项目的建造成本。 

同意将剩余募集资金 8.91 亿元（含利息收入，实际金额以资金

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，其中募集资金 8.85 亿元，募集资金产

生的利息收入 0.06 亿元）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作为公司日常生

产经营所需。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,关联董事郑建华先生、朱斌先生均回避表

决，其余董事均同意本议案。 

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7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 

二、关于公司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案 

同意公司开展本次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，同意设立上海电气

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计划”），申报发行规模

为 35.90亿元，其中优先级为 33.90亿元，次级 2亿元；具体规模期

限视监管机构审批调整情况而定。同意上海电气（集团）总公司作为

专项计划的流动性支持承诺人，在流动性支持承诺启动事件发生时，

为专项计划提供流动性支持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 

三、关于召开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19年第二次

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19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议案 

同意召开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19年第二次 A股



 

 

类别股东会议及 2019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。同意授权董事会

秘书伏蓉负责公告和通函披露前的核定，以及确定公司 2019 年第二

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19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19年第二次

H股类别股东会议召开的时间与地点等相关事宜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    


